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（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）

资料室借阅规则

1.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（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）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学院”）资

料室位于五山校区北区科技园二号楼 222A-222B，资料室内图书、期刊等资料只供

示范学院师生借阅。

2. 资料室中部设阅览区，读者可在开放时间使用。如需外借，读者需在资料室办

妥外借手续后，方能将书带出资料室。读者请勿将未借出的书籍带离资料室，违

者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3. 借阅册数：教工可借图书 5册；研究生可借图书 3册；本科生可借图书 2册。

4. 图书外借：教工 30 天；研究生 20 天；本科生 15 天。读者应在期限内归还图

书，在未逾期的情况下可续借两次。续借的图书，从续借当天算起，每次期限 10

天。续借手续必须本人亲自到北区科技园二号楼 222B 办理。

6. 赔偿：请读者爱护图书，切勿丢失、损坏。如图书损坏，但不影响阅读，借书

者需按购书价 20%进行赔偿；如图书损坏，且影响阅读（如从图书中间撕下几页），

借书者需按购书价 50%进行赔偿；如图书丢失，借书者需按购书价 100%进行赔偿。

7. 由于每种图书数量有限，购买周期长，资料室尽量优先当学期开设课程的学生

借阅相关图书。

资料室开放时间

周一至周五 上午 8:30-12:00 下午 2:30-5:30 （节假日不开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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